关于对《新平县2018-2020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方案》相关政策解读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平县2018-2020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新政办通〔2018〕号）文件（以下简称《方案》）已印发。为便于县乡两级农业（农机）部门、农机产销企业、购机者等更好的理解《方案》相关内容，切实做好落实工作，现就《方案》的出台背景和主要内容等做如下解读说明。
    一、方案制定依据
    根据农业部、财政部《2018-2020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指导意见》和《云南省2018-2020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方案》，为了规范、有序、高效、安全的实施好新平县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充分发挥财政补贴资金的带头作用，提高我县农机装备水平、作业水平、管理水平，促进农业机械又好又快的发展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升，为高原特色农业现代化提供装备和技术支撑。新平县认真贯彻落实这项惠民工程，根据中央、省级出台的政策和要求，结合本县实际，农业部门和财政部门制定本县实施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工作的具体方案。《方案》经新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审核后，印发至各乡镇（街道）执行。
    二、主要内容
    （一）适用范围
    《方案》适用对象为县农业部门、县财政部门、乡镇（街道）农业农机部门、所有参与农机购置补贴实施的农机产销企业和所有购买补贴农机（具）的农户、合作社等个人与组织。主要的规定有以下：
    1. 补贴实施范围：新平县。
    2. 补贴资金规模：1400万元。
    3. 补贴机具及补贴标准。按照《云南省2018-2020年农机购置补贴机具种类范围》的规定，补贴机具分15个大类34个小类79个品目；按照《云南省2018-2020年农机购置补贴额一览表》执行补贴标准。
4. 补贴对象。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其中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和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 
（二）总体原则
通过政策实施大力推广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促进农机装备结构布局优化，推动农业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全面提升农机化发展质量和效益，因地制宜的制定和实施中长期农机购置补贴工作规划，创新工作措施，有重点、分阶段实现政策目标，最终推动农业产业链优化升级，实现农业创新、协调、绿色、开发、共享发展。
（3） 购机补贴的程序
实行“自主购机、先购后补、定额补贴、县级结算、直补到卡”的方式，按照“先购机后申请，先申请先补贴、后申请后补贴、不申请不补贴”的原则进行资金兑付。具体操作程序如下：
1.自主购机。购机者自主选机购机，并对购机行为和购买机具的真实性负责，承担相应责任义务。购机者对其购置的补贴机具拥有所有权，可自主使用、依法依规处置。
2.申请补贴。购机者携带机具（固定设备除外）自主向县农机监理站或所在乡镇（街道）农业技术农机工作站提出补贴资金申领事项，并提交身份证（营业执照）、购机发票、本人一折通或其它银行账号等申请资料复印件，农机站按照申请的先后顺序进行办理，将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基本信息和购机信息录入农机购置补贴辅助管理系统，打印出《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申请表》,按要求完善相关信息。
3.机具核验。按照“谁核实、谁签字、谁负责”的原则，做到“见人、见机、见票、见机具永久铭牌”，现场核实机具、发票和相关资料，进行购机者、机具、核实人三合影，在《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申请表》上签字盖章。实行牌照管理的机具，要先办理牌照后才能申请核实。
4.补贴兑付。县、乡农业部门受理购机者补贴申请后，通过云南省农机购置补贴信息公开网实时向公众公开购机者信息，同时在购机者所在乡镇（街道）公告栏分批次向社会公示补贴信息，接受公众的查询、监督，公示期不少于7天。公示无异议后，县、乡核实部门分批次及时将补贴相关材料报县农业机械安全监理站汇总。县农业机械安全监理站分批次编制《年度县级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结算明细表》及时报县农业局，县农业局按时将补贴资金结算申请和《年度县级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结算明细表》报送县财政局，县财政局会同新平县农村信用合作社或其它银行及时将补贴资金兑付到补贴对象一折通或其它银行账号。
   （四）保障措施
    1.购机者合法权益保障。补贴申领有效期原则上当年有效，因当年财政补贴资金规模不够、办理手续时间紧张等无法享受补贴的，可按下一个年度政策优先补贴。按下一个年度政策优先补贴须符合以下条件：如果下一年该产品还在补贴范围内，可以在下一年度内优先进行补贴，如果补贴额有变，要执行下一年度补贴额度。
2.工作保障措施。县级农业、财政部门，要在县级政府领导下组织实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共同做好补贴资金需求摸底、补贴对象确认、补贴机具核验、补贴资金兑付、违规行为查处等工作。
    3.设立举报监督电话。县农业、财政部门分别设立举报监督电话，县纪检监察部门也设立了监督电话，便于群众举报违规违纪行为。
    （五）相关职责
1.县乡两级（农业）农机工作人员负责录入打印资金申请表、核实补贴机具，及时报送补贴材料，对农机购置补贴材料的合规性审核结果负责。
[bookmark: _GoBack]2.县级财政部门负责补贴资金的兑付。
3.购机者和农机产销企业对其提交的农机购置补贴相关申请材料和购买机具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
（六）其它
方案的4个附件在全县适用，除附件1外，其余3个附件皆须按要求规范填写，并规范建立购机补贴档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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